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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地點、摘要說明 

簡章及報名表公告 11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 

◎承辦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本簡章及報名表不發售紙本，請

於115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

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下載，網

址：https://iln.entry.edu.tw 

報名日期 

1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至 

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 12 時、 

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集體報名：各國中向承辦學校報名 

※校內報名時間應依各國中規定 

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 12 時、 

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個別報名：學生向承辦學校報名 

分發結果公告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 

◎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公告， 

網址：https://iln.entry.edu.tw 

◎各招生學校 

分發結果複查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下午 4 時前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免試入學委員會) 

報到日期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 11 時 
各錄取學校 

已報到學生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前 
各錄取學校 

申訴期限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前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免試入學委員會) 

※注意： 

一、本日程表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公告為準。 

二、各項作業方式請詳閱本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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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簡章 

壹、 依據 

一、總統 110 年 5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

法」。 

二、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25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182115B 號令修正發布之「中等

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 

三、教育部 105 年 8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83494B 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

中等學校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實施要點」。 

貳、承辦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15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參、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凡本區(宜蘭縣)國民中學學生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國民中學技藝技

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以下簡稱技優甄審入學)，各款專業群科對照表如本簡章附

表一(第 13～19 頁)。 

(一)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各職類或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分別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或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並持有證明。 

(二)參加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勞工局以上機關主、協辦之全國性技

藝技能競賽，獲優勝或佳作以上名次。 

(三)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績優且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推薦。 

(四)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

成果展)，獲優勝名次。 

(五)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六)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七)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 

二、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所列之各類競賽及展覽之認可，由本會依規定辦

理。 

三、第一項第六款所列應屆國中畢(結)業生，以技藝技能優良身分入學者，以就讀高

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為限。專業群、科對照表，請參閱應屆畢(結)業生技

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類(簡章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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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本學年度前各學年度甄審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以同一

證件或競賽、展覽獎項參加技優甄審入學；其有違反者，取消其本學年度報名

及錄取入學資格。 

肆、招生名額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每班內含二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每班外加二名，各高級中

等學校提列之招生科別及名額，請參閱本簡章第 8～10 頁。 

二、本區之共同就學區各高級中等學校，經本會同意後，得提列部份技優甄審入學

招生名額，供本區之國民中學學生入學。 

三、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所提列之招生名額，於分發報到後仍有缺額者，其缺額(含報

到後放棄錄取資格)納入 115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之招生名額。 

伍、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 

集體報名 
1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至 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 至 4 時 

個別報名 
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 至 4 時 

二、報名地點 

(一)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261002 宜蘭縣頭城鎮新興路 111 號)。 

(二)聯絡電話：03-9771131 # 117、110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教務處) 

三、報名費用 

(一)報名學生每人繳交報名作業費新臺幣 230 元整。 

(二)低收入戶學生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作業費全部減免，報

名時請檢齊下列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學生：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

口名簿影本。 

2.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

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

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三)中低收入戶學生，報名作業費新臺幣 92 元整，報名時應檢附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四)符合前述報名費優待者，證明文件應黏貼於本簡章所附之「相關證件浮貼處」

(第 27 頁)於報名時繳交，各項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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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本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未錄取、錄取未報到或已報到放棄錄取資

格之學生，報名參加 115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得持本次報名

繳費證明免繳報名費。 

四、報名程序 

(一)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依其志願並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向本會報名。 

(二)學生應以一校或多校，每校均為同一科別之方式填選志願。【參閱技藝技能優

良學生甄審入學相關專業群科對照表(如本簡章附表一，第 13～19 頁)、各校

提列招生科別及名額一覽表(如本簡章第 8～10 頁)】 

(三)應屆畢業生應依原就讀國中所規定之時間完成繳件，並由各國中向本會辦理集

體報名；報名時檢具下列表件： 

1.報名表。 

2.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單影印本(以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申請者必繳，影印

本應由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3.符合申請資格之獎狀及相關證件影印中譯本(無則免附，影印中譯本應由國中

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四)非應屆畢業生可回原畢業國中參加集體報名，若學校無此項服務，則可向本會

辦理個別報名；報名時檢具下列表件： 

1.報名表。 

2.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單影印本(以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申請者必繳，影印

本應由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3.符合申請資格之獎狀及相關證件影印中譯本(無則免附，影印中譯本應由國中

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4.現場報名時務必攜帶：國中學力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影本(正本驗畢發還)。 

(五)完成報名手續後，報名資料不得要求退還、修改、補件或抽換。 

(六)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申請退還報名費。 

陸、甄審作業程序 

一、積分審查 

(一)由本會就學生所提書面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二)積分為技藝技能得分，同時兼有多項者，僅得擇優一項計算得分。 

(三)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 

項次 項目 名次（級別） 積分 

1 
國際技能競賽 

(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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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名次（級別） 積分 

未得獎 九十五分 

2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九十五分 

協辦八十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八十分 

協辦六十五分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

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九十五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八十分 

4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

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九十五分 

第四名至優勝 八十分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並

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

競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

展)成績優良類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特優) 
七十分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優等) 
六十五分 

佳作(甲等) 六十分 

6 領有技術士證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

相當於丙級以上之單一級

技術士證 

五十分 

7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

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

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

量成績無涉)達該班 PR值七十

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

計得分) 

PR 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五十分 

PR 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

未達九十 
四十五分 

PR 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

未達八十 
四十分 

註：1.凡以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含科展)資格申請者，由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

市政府教育局、勞工局以上機關主辦或協辦，其採計方式由本會依競賽

辦法審議。 

2.參加亞洲技能競賽，且取得該競賽各職類優勝名次者，可準同國際技能

競賽獲獎或正備取國手資格及依優勝名次辦理其等第排名計算參加本

招生。 

(四)在資格審查前，若相關辦法或實施要點有所修正時，將以教育部最新公告之修

正版本為準。 

(五)如有未盡事宜或認定疑義時，由本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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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發錄取方式 

(一) 依積分高低順序及志願順序，分發相關專業群、科就讀。 

(二) 所填志願之校科，分發錄取至額滿為止。 

(三) 積分相同者，依下列順序進行參酌比序： 

比賽(展覽)總積分國際性得獎個人名次國際性得獎團體名次全國性得

獎個人名次全國性得獎團體名次縣級得獎個人名次縣級得獎團體名次

技藝教育課程優良積分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 PR 值技藝教育課程職

群成績進行同分參酌。 

備註： 

1.團體賽認定為 2 人(含)以上。 

2.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

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獲特優者同分比序時視同第一名，獲

優等者同分比序時視同第四名。 

(四) 經積分比序且同分參酌後，仍無法評比者，增額錄取之。 

(五) 分發以一次為限；經分發後，不得申請更改。 

柒、分發結果公告 

一、公告日期：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二、公告方式 

(一)各招生學校錄取名單將由本會公告於「115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

學網站(https://iln.entry.edu.tw)」，由報名學生自行上網查詢。 

(二)各招生學校於學校網站及公佈欄公告錄取名單。 

捌、分發結果複查 

一、申請時間：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前，逾期不予受理。 

二、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本簡章所附之「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如附

表二，第 21 頁)，親自向本會申請。 

三、複查時繳交複查費 50 元整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不受理郵寄申請。 

五、複查結果本會於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前回覆，如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玖、報到入學 

一、報到日期：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 11 時。 

二、錄取之學生依各校所定之時間、方式，並備齊相關表件前往報到，逾期未報到

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申請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報名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

情事致影響申請結果者，取消其申請資格；已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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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入學。 

四、同時錄取其他入學管道，應擇一報到。 

拾、放棄錄取資格 

    已報到之學生應於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

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表三，第 23 頁)，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送錄取學校

辦理放棄錄取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逾期不予受理。 

拾壹、申訴 

一、申請時間：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寄(送)達，逾期不予受理。 

二、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如附表四，第 25 頁)，

並由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完成簽章，親自向本會申請。 

三、申訴受理地點：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61002 宜蘭縣頭城鎮新興路

111 號)。 

四、本會於收到申訴書後，經本會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討論研議後，以書

面函覆。 

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招生學校應於學校網站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該學年

度收費標準有調整者，應即時於學校資訊網站公告。 

二、建議有下列情形者，請慎選報名入學之科別： 

(一)報名電子、控制、資訊、冷凍空調、電機、化工、汽車、輪機、航海、漁業、

圖文傳播、美工、廣告設計、畜產保健、美容、服裝、流行服飾、室內設計、

觀光事業、多媒體設計、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

需求。 

(二)報名機械、模具、電機、板金、冷凍空調、鑄造、汽車、建築、農業機械、配

管、土木、生物產業機電、觀光事業、照顧服務、幼兒保育、美容、表演藝術

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相關規定如下： 

(一)辦理科別： 

1.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及配管科。 

2.動力機械群：重機科、農業機械科及軌道車輛科。 

3.化工群：紡織科及染整科。 

4.設計群：家具木工科及陶瓷工程科。 

5.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空間測繪科。 

6.農業群：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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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科。 

7.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8.海事群：航海科及輪機科。 

9.水產群：漁業科及水產養殖科。 

10.商業與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11.家政群：照顧服務科 

(二)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學生補助原則 

補助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學生三年之學費及雜費，不包括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代辦費及其他法規規定得收取之費用，餘依教育部訂頒

之各該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要點辦理。 

四、政府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各類就學減免或補助，係屬公費性質，學生應擇優請領，

不得重複。 

五、本會對於報名學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如下： 

(一)本會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報名、成績計算、資料整理、

分發及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至各錄取

學校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本會報名資料所列各項內容為

限。 

(二)本會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

業後，即同意本會、所屬各委員學校、免試入學相關管道、主管機關及教育部

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三)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利，將不因報名作

業而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

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

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律不予採認，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

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該學生之分發作

業，請特別注意。 

(四)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會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

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會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

集或處理。 

六、如遇颱風警報或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請至本會查詢所發布之緊急措施消息。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會審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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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各校提列招生科

別及名額一覽表 

■ 機械科 (科別代碼：301)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汽車科 (科別代碼：303)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4 

■ 資訊科 (科別代碼：305)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4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 電子科 (科別代碼：306)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6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 電機科 (科別代碼：308)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4 

■ 建築科 (科別代碼：311)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4 

■ 製圖科 (科別代碼：363)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4 

020C07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 商業經營科 (科別代碼：401)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6 020C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020C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 國際貿易科 (科別代碼：402)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6 

0204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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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處理科 (科別代碼：404)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6 

14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本志願學校科別屬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

理科、電子商務科)，高一以所屬群課程

授課，高二分流後回歸志願科別課程授

課，請參閱附錄一(本簡章第11頁)。 

日間部 不限 2 

0204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020C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 觀光事業科 (科別代碼：407)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4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 餐飲管理科 (科別代碼：408)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8 
0204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020C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 電子商務科 (科別代碼：425)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本志願學校科別屬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

理科、電子商務科)，高一以所屬群課程授

課，高二分流後回歸志願科別課程授課，

請參閱附錄一(本簡章第11頁)。 

日間部 不限 2 2 

■ 多媒體設計科 (科別代碼：430)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4 

02040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 應用英語科 (科別代碼：433)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應用日語科 (科別代碼：434)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3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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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保育科 (科別代碼：503)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美容科 (科別代碼：504)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本志願學校科別屬家政群(美容科、流行

服飾科)，高一以所屬群課程授課，高二

分流後回歸志願科別課程授課，請參閱附

錄一(本簡章第 11 頁)。 

日間部 不限 2 2 

■ 流行服飾科 (科別代碼：515)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本志願學校科別屬家政群(美容科、流行

服飾科)，高一以所屬群課程授課，高二

分流後回歸志願科別課程授課，請參閱附

錄一(本簡章第 11 頁)。 

日間部 不限 2 2 

■ 漁業科 (科別代碼：701)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輪機科 (科別代碼：702)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4 

■ 水產養殖科 (科別代碼：705)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航運管理科 (科別代碼：717)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 水產食品科 (科別代碼：718)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4 

6 
020C05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進修部 
進修部 不限 2 

■ 表演藝術科 (科別代碼：817) 

招生學校代碼 招生學校名稱 部別 性別 招生名額 總計 

020409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不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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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15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試辦以群招生說明 

目前的專業群科計有 15 群 94 科，為深化學生對群科之認識，115 學年度試辦高級

中等學校專業群科以群招生，高一不分科別，學校藉由跨科別的試探課程或體驗活動，

導引學生廣化試探、多元選修、適性輔導，強化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與潛力，高

二選擇科別就讀、適才適所，協助學生多元展能，適性揚才。  

在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以下簡稱技優甄審入學)部分，學生因為已經歷充分

試探、體驗或取得相關競賽或證照，已能較精準選科別入學，學生於入學後，高一與其

他以群招生之學生不分科別上課，高二起回歸技優甄審入學科別，不另行分科別，並以

技優甄審入學之科別畢業。 

一、 以群招生辦理說明  

（一） 廣化跨科試探：高一與其他以群招生同學都學習兩科相同的課程及相關試探課

程與活動，可藉此學習跨科別不同技能。  

（二） 強化適性學習：高二起依技優甄審入學的科別分科別上課。  

（三） 深化多元展能：達技優甄審入學科別畢業條件者，取得該科別畢業證書。  

二、 辦理學校及群科特色規劃  

辦理學校 
招生群（科）

別 
畢業科別 試探課程及辦理特色 

國立頭城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資料處理科) 

電子商務

科 

或 

資料處理

科 

一、試探課程 

(一) 網紅電商行銷 

(二) 影音整合創作 

二、 辦理特色 

(一) 直播網紅 

社群影響力當道，網紅行銷為必備技

能，如何賺取點擊率與營利？透過「網

紅電商行銷術」讓學生瞭解電子商務科

及資料處理科相關領域課程，搭配現場

實作練習，啟發學生創意，提升自我表

達能力，下一個網路紅人就是你！ 

(二) 斜槓 SOHO 族 

電子商務科及資料處理科結合電腦及

商業課程，是動腦又動手的科系，對電

腦有興趣，又想在家辦公，或在辦公室

當個『白領階級』的新貴，就讀商業與

管理群就對了！ 

(三) 百萬業配王 

如何用影片或圖片說故事？透過「內

容」創作，使產品擁有多元行銷的創意

手法，讓產品更具有吸引力。不僅容易

創造話題、轉傳分享，更可以增加銷售

的機會，成為百萬業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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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超能剪輯師 

提供「影音整合創作」實用課程，學

習影像處理、手機 APP 設計、製作網

頁、網路行銷與線上金融等，結合拍

片力、剪輯力、工具力以培養對網路

商機的敏銳度。 

家政群 

(美容科、流行

服飾科) 

美容科 

或 

流行服飾

科 

一、試探課程 

(一) 潮流設計探索 

(二) 時尚造型入門 

二、 辦理特色 

(一) 時尚教主 

「時尚造型入門」課程結合現今流行元

素，讓學生了解美容與服飾設計的基本

概念與技巧，並學習如何將時尚潮流轉

化為獨特的創意作品。 

(二) 美妝博主 

美容科課程從髮型教學、彩妝保養，到

出神入化的「仿妝」，不管是電影特效、

歐美明星還是韓國偶像，都一應俱全。

學生透過美妝造型設計等實務練習，累

積專業技術，增強產業競爭力。 

(三) 潮流主理人 

開設「探索潮流設計」課程，激發學生

創意思考能力，透過流行服飾科服裝穿

搭美感培養，美容科的美妝美髮設計，

讓「每一個人，都能為自己獨特的美感

到驕傲」，透過頭城家商專業師資課程

的「孵化+賦能」，你就是潮流主理人！ 

(四) 全能美神 

培育幕後造型梳妝專業人才，除整體造

型、服裝設計、角色扮裝、特效彩妝、

婚宴造型等技術，亦同時培養美甲、美

髮、頭皮管理師、色彩分析師、衣櫥醫

生等相關「美」的熱門職業，打造下一

個全能美神。 

 

 

  



 

13 

附表一、115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相關專業群科對照表 

(一)國際及全國技能競賽(含科展)成績優良或領有技術士證類 

職種名稱及科展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詳如群科歸屬表) 

機械製圖工、車床工、精密機械製造工、鉗

工、銑床工、模具工、板金工、打型板金工、

鑄造工、木模工、冷作工、氣銲工、電銲工、

配管工、數控機械加工、汽車修護工、農機

修護工、熱處理工、平面磨床工、鉋床工、

沖壓模具工、重機械修護工、金屬塗裝、電

鍍、齒輪製造、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電腦

數值控制銑床工、電腦輔助機械製圖、電腦

輔助立體製圖、機電整合、車輛塗裝、鍋爐

裝修、油壓、氣壓、飛機修護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化學工、石油化學、化工 化工群 

電腦硬體裝修、資訊事務設備裝修、網路架

設 
電機與電子群 

網頁設計、電腦軟體應用、電腦軟體設計、

會計事務 
商業與管理群 

視聽電子工、工業電子工、室內配線工、工

業配線工、冷凍空調裝修、電器修護、變壓

器裝修工、工業儀器、配電線路裝修、數位

電子、儀錶電子、機電整合 

電機與電子群 

門窗木工、家具木工、砌磚工、建築木工、

建築鋪面、泥水工、鋼筋工、模版工、建築

製圖、測量、電腦輔助建築製圖、裝潢木工、

建築物室內設計、建築工程管理、混凝土 

土木與建築群、設計群、機械群、藝術群 

油漆工、粉刷工、石刻工、廣告設計、金銀

細工、照相、製版照相、視覺傳達設計 
設計群、藝術群 

西裝工、旗袍工、女服裝工 家政群  

女子美髮工、男子理髮工、美容工 家政群 

西餐烹飪、中餐烹飪、餐飲服務、烘焙食品、

肉製品加工、中式米食加工、中式麵食加工、

調酒、飲料調製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 

園藝工、農藝工、種苗生產、造園施工、造

園景觀、花藝設計、製茶技術 
農業群、商業與管理群  

水族養殖、水產食品加工 水產群 

畜產、寵物美容 農業群 

保母人員(18 歲) 家政群 

科學展覽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土木與建築

群、化工群、設計群、農業群、藝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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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競賽 

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展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 

（詳如群科歸屬表） 

CAD 機械設計製圖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商務軟體設計、網頁技術 商業管理群 

電子、電氣裝配、工業控制 電機與電子群 

漆作裝潢 設計群、藝術群、土木與建築群 

(自主移動)機器人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花藝 農業群 

美髮 家政群 

餐飲服務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 

平面設計技術、3D 數位遊戲藝術 設計群、藝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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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區技能競賽青少年組競賽 

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展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 

（詳如群科歸屬表） 

CAD 機械設計製圖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商務軟體設計、網頁技術 商業管理群 

電子、電氣裝配、工業控制 電機與電子群 

漆作裝潢 設計群、藝術群、土木與建築群 

(自主移動)機器人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花藝 農業群 

美髮 家政群 

餐飲服務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 

平面設計技術、3D 數位遊戲藝術 設計群、藝術群 

註:分區技能競賽青少年組之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比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

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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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縣市政府主辦，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學展覽 

(不含成果展)成績優良類 

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展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詳如群科歸屬表) 

生活科技(工藝)抽測、生活科

技(工藝)競賽、科學展覽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土木與建築群、化工群、

設計群、農業群、藝術群 

實用汽車、板金工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電機修護、家電修護、水電修

護、電機、水電 
電機電子群 

木工裝潢技術、木工家具製

作、木工 
機械群、土木與建築群、設計群、藝術群 

實用印刷、網版印刷、陶藝、

陶瓷 
化工群、設計群、藝術群 

美術設計、雕塑、廣告設計、

廣告技術、美術比賽、美工設

計、美工 

土木與建築群、設計群、農業群、藝術群 

服裝縫製、服裝設計 家政群 

中餐製作、點心製作、烘焙食

品、餐飲製作、西餐製作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 

電腦應用、電腦技藝、文書處

理、電腦文書處理 
商業與管理群、電機與電子群 

家政抽測、家政競賽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設計群、藝術群 

園藝栽培(花藝)、園藝 家政群、農業群 

美容美髮 家政群 

註：自116學年度起，縣市政府主辦之生活科技（工藝）競賽不列入技優甄審入學採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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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宜蘭縣政府主辦之國中技藝班學程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良類 

國中技藝班技
藝競賽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
科(詳如群科歸屬表) 

宜蘭區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 

電機電子職群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 

機械職群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海事群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海事群：輪機科 

動力機械職群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化工職群 化工群、食品群 
化工群：無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土木與建築職群 土木建築群、設計群、藝術群 

土木建築群：建築科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設計職群 
設計群、土木建築群、家政群、

機械群、藝術群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 

土木建築群：建築科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餐旅職群 家政群、食品群、餐旅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商業與管理職群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餐旅群、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

資料處理科、航運管理科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家政職群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藝術

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農業職群 
農業群、餐旅群、食品群、水產

群 

農業群：無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食品職群 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水產職群 水產群、食品群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海事職群 水產群、海事群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海事群：輪機科 

護理職群 家政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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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類 

技藝教育課程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

科 (詳如群科歸屬表) 
宜蘭區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 

電機與電子職群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 

機械職群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海事群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海事群：輪機科 

動力機械職群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化工職群 化工群、食品群 
化工群：無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土木與建築職群 土木與建築群、設計群、藝術群 

土木建築群：建築科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設計職群 
設計群、土木與建築群、家政群、

機械群、藝術群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 

土木建築群：建築科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餐旅職群 家政群、食品群、餐旅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商業與管理職群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餐旅群、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

資料處理科、航運管理科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家政職群 
家政群、餐旅群、食品群、藝術

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農業職群 
農業群、餐旅群、食品群、水產

群 

農業群：無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食品職群 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水產職群 水產群、食品群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海事職群 水產群、海事群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海事群：輪機科 

護理職群 家政群 家政群：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流行服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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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群科歸屬表 

類別 群別 現有科別 科數 備註 

工業類 

機械群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配管科、

模具科、機電科、製圖科、生物產業機電科、電腦

機械製圖科 

10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科、農業

機械科、軌道車輛科 
6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冷凍空調科、

航空電子科、電子通信科、電機空調科 
8  

化工群 化工科、紡織科、染整科、環境檢驗科 4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土木科、消防工程科、空間測繪科 4  

商業類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

科、電子商務科、流通管理科、農產行銷科、航運

管理科、水產經營科、不動產事務科 

10 
電競經營科

（試辦）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2  

農業類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森林科、野生動物保育科、

造園科、畜產保健科 
6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科、烘焙科 4  

家事類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幼兒保育科、美容科、時尚模特

兒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照顧服務科 
8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2  

海事水

產類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2  

海事群 輪機科、航海科 2  

藝術與

設計類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美工科、陶瓷工程科、室內空間設計

科、圖文傳播科、金屬工藝科、家具設計科、廣告設

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多媒體應用

科、美術工藝科 

12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

科、國樂科、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多媒體動

畫科、時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 

12 
原住民藝能

科（試辦） 

合    計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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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15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 

【本表可至委員會網站 https://iln.entry.edu.tw/「下載專區」下載列印】 

學生姓名  複查類別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國中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聯絡地址 

□□□□□□                                               

分發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115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本複查申請書，於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

親自向本會承辦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複查時繳交複查手續費新臺幣50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3. 如遇特殊之情形，可接受傳真辦理，事後再行郵寄補件。 

4.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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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

錄取資格聲明書 

【本表可至委員會網站 https://iln.entry.edu.tw/「下載專區」下載列印】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日期： 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學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日期： 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1. 已報到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經學生及家長雙方(或監護人)親自簽章

後，於115年6月15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逾期不予受理。 

2. 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第一聯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撕下由學生領回。 

3. 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4.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慎重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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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學生申訴書 

【本表可至委員會網站 https://iln.entry.edu.tw/「下載專區」下載列印】 

學生姓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 

國中 
 

分發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申訴事由： 

說明： 

申訴人 (簽章) 申訴日期  115 年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申訴人 

與學生的關係 
 

注意事項：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填寫申訴書，於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前親自向本會承辦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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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宜蘭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報名表 

【本表可至委員會網站 https://iln.entry.edu.tw/「下載專區」下載列印】 

一、申請科別(限填一科)                                    □集體報名  □個別報名 

科別代碼  科別名稱  

二、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畢(修)業學校  畢業年別 □應屆生(115 年)  □非應屆(   年) 

就讀班級 年   班  座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    ) 
家長姓名 

(或監護人)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       市       市區       里       街         號       樓 

報名費優待 
(限選擇ㄧ項打ˇ) 

□無(230 元)               □中低收入戶學生(92 元) 

□低收入戶學生(0 元)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0 元) 

三、甄審條件 

(A)參加競賽、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項目 

(B)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成績優良項目 

(C) 核定積分：積分＝〔技藝技能積分(A)或(B)選擇較高者〕(報名學生請勿填寫) 

(A)競賽、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項目積分 (B)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積分 (C)積分 

分 分 分 

四、申請就讀志願「學校代碼」及「學校名稱」：(可選填一科多校，校名簡稱即可) 

五、注意事項：1.以上各欄請報名學生自行填寫正確校名、申請科別及科別代碼。 

2.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檢核無誤，謹此證明。 
------------------------------------------------------------------------------------------------------------------------ 
     國中審核人員                           國中教務處 
     簽        章                           簽      章 

競賽、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 

項目名稱 
主辦單位 

等級 

(國際性、全

國性、臺灣

區、縣市性) 

名次或等級 

(請填第 1、2、3

名或特等、優

等、佳作等) 

(A)競賽、展覽或領

有技術士證項目

積分 

    

分     

    

技藝教育課程名稱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PR 值) (B)技藝教育課程優良積分 

 PR 值： 分 

志願順序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志願順序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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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件浮貼處 

身分證正面依原尺寸影印後黏貼處 

本人對於報名表所陳資料完全符合簡章規

定，如有不實之處，願受取消錄取資格之處

分。 

 

 

報名學生：                     (簽名) 

 

家長雙方：                     (簽名) 

(或監護人) 

 

※請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以正楷簽中文全名，勿塗改。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浮貼處 
 

(請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依序黏貼 

一、非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影本，請攜帶正本驗證後發還 (應屆畢業生免貼)。 

二、各項證明文件影本 (集體報名者由國中認證加蓋戳章，個別報名者請帶正本驗

證後發還)。 
 


